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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補助民間辦理轉型正義推廣活動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法務部(下稱本部)為公私協力促進

轉型正義，鼓勵民間運用多元形式

推廣，以達成轉型正義推動之目標，

特訂定本要點。 

為深化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之理解，除

政府機關持續辦理政策宣導外，亦期鼓

勵民間以多元形式推廣，爰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下稱申請單位)如

下： 

(一) 依我國法令登記或立案之非營

利法人或團體。 

(二) 依我國法令核准立案之財團法

人學術研究機構。 

(三) 依我國法令設立之公、私立大

專校院。 

(四) 個人：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或已取得內政部移民署核

發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

留證之自然人，且需對轉型正

義議題有相關研究或具與促進

轉型正義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

經驗者。 

為推動政府與民間社會協力促進轉型正

義，同時建立與民間合作機制，參照國家

人權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作業

要點第二點規定，明定補助對象之資格，

並為保有民間自主提案空間，補助對象

排除政府機關。 

三、申請單位辦理還原歷史真相、平復

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與威權統治時

期加害者識別及處置案例、議題相

關之推廣活動者，得向本部申請補

助。 

本點規定補助範圍，申請單位辦理還原

歷史真相、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與

威權統治時期加害者識別及處置案例、

議題相關之活動，得向本部申請補助，以

增進社會各界對轉型正義議題之理解與

認識，亦可供本部實務處理及相關法案

研擬之參考。 

四、本要點補助標準如下： 

(一) 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單

位之補助申請案，每案補助金

額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 第二點第四款申請單位之補助

申請案，每案補助金額最高新

臺幣二十萬元。 

考量各類型補助對象所辦理活動之規模

及成本不同，參照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

教育推廣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

所定之補助金額，明定補助標準。 

五、申請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

不予補助： 

一、考量政黨及其附隨組織等政治團

體，其成立宗旨與本要點補助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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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屬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條例所定之政黨、附隨組

織、受託管理人及無正當理由

取得或轉得財產之人等。 

(二) 屬人民團體法所定之政治團

體、政黨。 

申請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部得不予補助或酌予補助： 

(一) 申請單位於申請之日前三年

內，曾有違反協助、獎勵或補助

相關法令、約定或條件之紀錄；

惟得將違反事項於申請書敘

明，由本部於審查時綜合考量。 

(二) 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給予補助

有偏頗之虞或顯不合理。 

辦理轉型正義推廣活動意旨有別，

參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

產條例、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將上

開申請單位予以排除，不予補助，爰

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又針對申請單位有違反協助、獎勵

或補助相關法令、約定、條件之紀

錄，或有其他具體事實足綛給予補

助有偏頗之虞或顯不合理，爰為第

二項得不予補助或酌予補助之規

定。 

六、補助申請案之申請時程及程序如

下： 

(一) 申請時程： 

1. 第一階段申請為每年五月一

日至六月三十日，執行期程

為當年度七月至十二月。 

2. 第二階段申請為每年十月一

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執行期

程為次年度一月至十二月。 

(二) 補助申請案欠缺相關文件或內

容不完整時，本部應通知申請

單位於十日內補正。不能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本部得不予受理。 

(三) 補助申請案經本部核定，尚未

執行完畢前，不得於同一年度

再次申請。 

本點規定每年受理收件申請二次、受理

收件期限、執行期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七、補助申請案應備之文件如下： 

(一) 計畫書：應包括計畫名稱、計畫

目的、執行期間、執行地點、計

畫內容、預期效益、經費來源、

經費概算及相關佐證資料等

（格式如附件一）。 

本點參照內政部推動威權象徵處置補助

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明定申請應備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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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申請案如有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

形者，應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格式如附件二）。 

八、補助申請案之審查程序及標準如

下： 

(一) 本部針對申請案件之計畫主題

及內容是否符合轉型正義意

涵、重要性、可行性、預期成效、

經費編列全理性等進行審查，

必要時召開審查會議或送請專

家學者書面審查。 

(二) 本要點之補助款為經常門，不

補助常態性行政管理、人事費

等基本營運費、媒體政策與業

務宣導費用，及資本門之硬體

建築、機械設備、器材等費用。 

(三) 申請案件之審查結果，本部應

於二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申請單

位。 

(四)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促進轉型正

義基金，計畫補助金額需俟立

法院及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管理

會審議結果而定，本部得視實

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為確保補助計畫符合本要點之目的及相

關規範，參照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第八點及國家人

權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明定申請案件之審查作

業。 

九、補助申請案之計畫變更及終止，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受補助之申請單位（下稱受補

助者）應依計畫執行，專款專

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如須變

更計畫或因故無法履行計畫，

應報經本部審核同意後，始得

辦理變更或終止。 

(二) 受補助者未依核定計畫辦理，

或未報經本部同意即逕予變更

計畫，本部得廢止原核定之補

為確保補助計畫之執行效果，本點規定

補助計畫變更及終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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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並作為未來補助審核之參

考。 

十、補助申請案之經費撥款及結報，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受補助者應於計畫執行完畢一

個月內，至遲於計畫執行年度

之十二月十五日前，檢具下列

文件向本部辦理經費撥款及結

報： 

1. 執行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

三）及相關資料。 

2. 計畫經費結算表（格式如附

件四）。 

3. 經費執行暨分攤明細表：應

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

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

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

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格式如附件五）。 

4. 原始支出憑證（正本）：應依

序裝訂（格式如附件六）。 

5. 領據（格式如附件七）。 

6. 其他相關資料。 

(二) 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宜，應

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三) 受補助者辦理經費撥款及結報

時，涉及個人所得部分，應依財

政部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辦理扣繳，並檢附「已登記

辦理扣繳歸戶」切結書。 

(四) 受補助者未依規定繳交成果資

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未依核

定期程辦理結報、展期申請未

通過等，本部得縮減或廢止原

核定之補助，並作為未來補助

審核之參考。 

(五) 受補助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本點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四

點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六款、第十款，及

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

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三款規定，明定補助

經費撥款、結報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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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文件真實性負責，如有

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

撤銷原核定之補助，並以書面

行政處分追回已撥付款項。 

十一、補助申請案之督導及考核，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計畫執行期間，本部得派員以

抽查方式考核受補助者之實際

執行情形，並列為未來補助審

核之依據。 

(二) 受補助者對補助款之運用，如

有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

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

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

助一年至五年。 

(三) 受補助者如有違反性別平等或

勞工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或經各該主管機關認

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

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 

(四) 補助申請案如有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

形，未依規定揭露者，依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八條第

三項規定辦理。 

一、為確保補助款項妥善運用，並達成

預期效益，爰於本點第一款規定本

部得派員抽查受補助者。 

二、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

四點第二款規定機關對補(捐)助款

之運用考核，爰為本點第二款規定。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及勞動人權，並避

免補助違反規定者，爰於本點第三

款規定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

或全部補助款項。 

四、為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三項身分揭露

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爰為本點第

四款規定。 

十二、補助申請案之文宣品標示、著作

權授權等事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補助申請案之出版品、宣傳品、

研究報告及教材(案)等，應標

示「促進轉型正義基金品牌標

誌」及本部名稱。 

(二) 補助申請案之各項成果報告資

料及研究成果(如文字紀錄、照

片、影像、紀錄片、劇本、書籍

及影音資料等)之著作財產權，

應無償授權本部及本部再授權

之第三人，依著作權法所舉之

一、為使社會大眾知悉受補助案件為促

進轉型正義基金補助成果，爰於第

一款規定補助申請案之出版品或宣

傳品等應標示「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品牌標誌」及本部名稱。 

二、為使受補助案件之成果報告、研究

成果得運用於各項業務推廣使用，

爰為本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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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式，為不限時間、次數及

地域，運用於各項業務非營利

推廣使用，受補助者應將相關

授權書交付本部收存。 

(三) 前款資料如涉及利用第三人著

作權者，應取得該他人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人無償授權本部及

本部授權之人基於非營利目的

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

之利用，受補助者並應將上開

授權書交付本部收存。 

 


